
 

 

深水埗區議會  

有關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的成立及  

民政事務總署在大廈管理上可提供的協助的回應  

 

 

 就深水埗區議會標題為「要求儘快成立物業管理服務條

例下的監管局，監管物業管理公司」及「要求降低『樓宇更新

大行動 2.0』的申請入門門檻，及完善打擊圍標的政策」的文

件 (文件 )，民政事務總署 (民政總署 )樂意出席本年 11 月 7 日的

會議，回答議員的提問。就文件中提及兩方面與民政總署相關

的問題，現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1)  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(第 626 章 )中的物業管理業監管局

(監管局 )何時可正式成立  

 

2. 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旨在透過成立監管局規管和管制

物業管理服務的提供，就經營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業務的公司和

個人引入發牌制度，以及推動物業管理業專業行事持正，並提

升行業專業的地位。監管局自去年 12 月成立以來，成立了 5

個常設委員會及 3 個專責工作小組，成員分工合作，在民政總

署的支援下，策劃推進各項籌備工作，包括制訂發牌框架細

節、成立行政辦事處、租用辦公室、招聘員工及籌備一系列相

關事宜。視乎有關發牌制度的附屬法例的推展進度，目標是於

在 2018 年底落實發牌規管制度。文件提出的意見將會轉交監

管局參考。  

 

(2)  與物業管理公司的糾紛及民政總署可提供的協助  

 

3. 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《條例》)(第 344 章 )的規定，

業主立案法團 (法團 )可以藉法團業主大會的決議，發出通知終

止公契經理人的委任，而無需給予補償 1。業主或法團亦可根據

《條例》向土地審裁處提出申請，就有關大廈管理的事宜 (包括

管理開支或收費、涉及經理人的權利及職責的法律問題等 )尋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《條例》)附表 7第 7段的規定，有關決議須憑藉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

表投票的業主以過半數票通過，及獲總共擁有份數不少於 50%的業主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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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決。  

 

4. 就文件所提述有關物業管理公司的糾紛，民政總署一直

推行各種措施，為業主和法團提供協助。民政總署成立了「大

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」，就複雜的大廈管理案件和糾紛，向業

主提供中肯且權威性的專業意見。如有需要，民政總署亦可安

排業主或法團申請「大廈管理免費法律諮詢服務」，約見義務

律師徵詢初步的法律意見。  

 

5. 如果爭拗雙方均願意接受透過調解處理糾紛，民政總署

亦會介紹他們參加由香港調解會及香港和解中心推行的「義務

專業調解服務」計劃，接受免費的專業調解服務。  

 

6. 除上述的措施外，民政總署將會以試驗計劃形式推行

「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」，邀請退休法官主理，就爭議個案

提供客觀意見。 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 




